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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國際優先權證明文件資料庫

專利權為鼓勵、保護、利用創作之重要制度，而專利申請過程所涉證
明文件時常有因為各國不同規定或形式不⼀，而有辨別上的困難，特
別是國外專利專責機關核發之優先權證明文件為目前申請人最容易檢
送錯誤之證明文件。

實務上申請人常誤將主張優先權基礎案國家專利專責機關核發之申請
案執據、電子收據、全卷影印證明、專利證書、專利證明、受理通
知、公開/公告通知等非優先權證明文件檢送至本局，並以此類文件
作為優先權證明文件，本局雖於專利審查基準中訂明該類文件並非優
先權證明文件，並輔以部分案例，但部分申請人仍有難以分辨所持文
件是否為優先權證明文件之困擾，故本局特建置「專利案件國際優先
權證明文件資料庫」協助申請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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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建置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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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建置說明

「專利申請案國際優先權證明文件範例資料庫」收錄近年本局常見之
各國優先權證明文件首頁範例及各項非優先權證明文件範例，希冀能
提供申請人參考，並檢視其取得之文件是否為優先權證明文件。

收錄之範例皆源自專利程序審查實務已受理之各國優先權證明文件，
以近年專利申請案且較為常見之申請國家為原則擇錄範例，申請數量
較少或案例較為久遠之申請案，因案例已不具代表性，暫不收錄，如
未來有更新範例將滾動式修正本資料庫專區。

收錄之範例本質上為參考輔助性質，各界如對範例有疑義或有意提供
未收錄國家之範例或已收錄國家有新格式之優先權證明文件範例，亦
歡迎各界指教。

先點選專利主題頁籤

如何進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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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點選進入專利主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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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利主題網頁面下方點選申請
專利項下「專利申請案國際優先
權證明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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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料庫說明頁下方進入「各國
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範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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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範例清單後可檢視各國專利優先權

證明文件範例及已有非優先權證明文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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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清單網頁下方下載全部範例壓縮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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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主張國際優先權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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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

專利法
施行細則

專利
審查基準

第28條
第1項：「申請⼈就相同發明在與中華⺠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第1次依法申請專
利，並於第1次申請專利之日後12個月內，向中華⺠國申請專利者，得主張優先權。」（新型為第120條
準用；設計為第142條第2項，時間為6個月）
第3項：「外國申請⼈為非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國⺠且其所屬國家與中華⺠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者，如於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亦得依第1項規定主張優先權。」（新型為第
120條準用；設計為第142條第1項準用）
第29條
第2項：「申請人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檢送經前項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
請文件。」（新型為第120條準用第29條；設計為第142條第3項，時間為10個月）
第3項：「違反第1項第1款、第2款或前項之規定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新型為第120條準用；設
計為第142條第1項準用）

第26條
第1項：「依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檢送之優先權證明文件應為正本。」
第2項：「申請人於本法第29條第2項規定期間內檢送之優先權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
申請⼈限期補正與該影本為同⼀文件之正本；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備者，依本法第29條第3項規定，
視為未主張優先權。但其正本已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者，得以載明正本所依附案號之影本代之。」
第3項：「第1項優先權證明文件，經專利專責機關與該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專利受理機關已為電
子交換者，視為申請人已提出。」（目前僅與日、韓有電子交換）

第1-7-4頁第2段
「．．，核其外觀所具通常形式，多由各國專利專責機關以其官方認證資訊頁（含官方署名、章戳、標
記或其他識別圖樣）於上，並將取得申請日之專利申請文件（含說明書、圖式及基本資料）附後，併同
緘封成冊，使申請人得憑以向其他專利專責機關證明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日所揭露之技術內
容。因此外國或WTO會員之專利專責機關所核發之申請案執據、電子收據、受理通知、專利證書、核准
證明文件、專利公報或全卷影印證明等非屬優先權證明文件，亦不得以法院或其他機關公證或認證之優
先權證明文件影本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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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主張優先權之注意事項

第1次申請之申請日

申請時聲明

受理該申請之國家
或WTO會員

申請案號

 如申請時未同時聲明「第1次申請之申請日」、「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WTO會
員」，事後補正聲明事項，須以回復優先權主張方式辦理。

 前述聲明事項以載明於申請書之聲明事項欄位為原則，惟如申請同時檢送之文件
中已載明第1次申請之申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WTO會員者，亦屬合法。

 申請人主張複數優先權者，各項優先權基礎案均應聲明。若主張複數優先權之申
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WTO會員均相同者，仍須逐項載明欲主張之基礎案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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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國際優先權之申請人

 申請時須符合主張優先權之身分條件

主張優先權身分條件之認定，係以向我國提出專利申請時，其申請書上記載之申
請人為判斷標準，其於申請時如已符合主張優先權之身分條件，不因嗣後變更國
籍、住所、營業所，或變更申請權人名義，而影響其優先權主張之適法性。

 以準國⺠⾝分主張優先權

應於申請書載明在該WTO會員、WTO之延伸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之住所或營業
所，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居留證、工作證、分公司或辦事處設立登記證
明等。

惟⺟公司與其轉投資設立之子公司係屬不同之法人格，故⺟公司不得主張子公司
之營業所為其營業所，反之亦然。

 申請人與其據以主張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人不⼀致

鑑於實務上，非申請人之權益繼受人難以取得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故推定其具
有主張優先權之合法地位，不須要求其另外補送優先權讓與證明文件，嗣後如有
爭議，由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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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國際優先權之申請人

英屬曼群島（Isle of Man）

荷屬安地列斯群島（Netherlands Antilles）

英屬根⻄⾃治區（Bailiwick of Guernsey）
（2020/12/31生效）

外國申請人為非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

國⺠且其國家與中華⺠國無相互承認

優先權者，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互

惠國領域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

本國人

WTO

會員國國⺠

WTO之

延伸會員國

國⺠

互惠國

國⺠

準國⺠

§29-3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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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基礎案

不得早於協議生效日

在WTO會員、WTO延伸會員、互惠國領域內第1次申請之專利申請案，且其第1次

申請日不得早於該WTO會員、WTO延伸會員加入WTO之日期或互惠協議生效日。

（專利法第28條第1項、專利審查基準第1-7-2頁）

依智慧財產權之取得與維持所締結之
多邊或區域性條約、公約或協定規定
提出之第1次專利申請案，並以WTO會
員、WTO延伸會員、互惠國為指定
國，且依其指定國之國內法規定視為
合格國內申請案者。例如：依專利合
作條約(PCT)或歐洲專利公約(EPC)提出
之申請案。（專利審查基準第1-7-2頁）

依國際或區域性條約提出之申請案 臨時申請案（Provisional Application）

美國、澳洲等國之臨時申請案，雖非
正式專利申請案，仍得被後申請案據
以主張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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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優先權之法定期間

專利法第28條、第120條、第142條

國外申請案

發明或新型

第1次申請日後

至我國申請
發明或新型專利

12個月

國外申請案

發明或新型、設計

第1次申請日後

至我國申請
設計專利

6個月

至我國申請
發明或新型專利

國外申請案

設計

第1次申請日後

6個月

我國申請案

發明或新型

於申請過程中

改請為設計

12個月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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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法定期間計算

 應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主張之國外基礎案為設計或本國案為設計應於
最早之優先權日後10個月內) ，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檢送電子檔或光碟片
方式請見下頁說明），屆期未檢送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法定期間內已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或首頁）影本者，須於指定期間內補送與
影本同⼀文件之正本（檢查核發日期及簽署人等資訊），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
不齊備者，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A優先權日
（最早優先權日）

B優先權日 C優先權日 證明文件檢送日

自A優先權日起算16個月內（或10個月內）

申請人應自最早之優先權日(即A優先權日)起16個月內（設計為10個月）補正全部
優先權證明文件。但若在16個月內（設計為10個月）撤回A優先權主張，則以B優
先權日起算16個月（設計為10個月）。

本國案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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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之證明文件

應為正本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6條）

應為外國或WTO會員專利機構署名核發之正本，不得以法院或其他機
關公證或認證之影本代之。為光碟片者，須為外國或WTO會員之專利
受理機關核發且其外觀須印製官方標記，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可者，始視

為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

例外情事

 IPO間之電子交換
優先權證明文件若經專利專責機關與該國家或WTO會員之專利受理機關已為電子

交換者，視為申請人已提出（現已開放交換國家為日本、南韓）。

 自專利受理機關網站下載
須為經該專利受理機關認證之電子資料(其上應附有官方認證頁)，釋明確自該專利

受理機關網站下載，並須檢送依其電子資料印製之全份紙本文件。

 以電子檔檢送
細則第26條第4項。為鼓勵電子申請，申請人以專利專責機關規定之電子檔檢送

優先權證明文件並釋明其與正本相符，則毋庸再行檢送正本。

 以紙本送件檢附DVD光碟片
專利審查基準第1-7-7頁。自行掃描國外專利專責機關核發之紙本優先權證明文件，

並以紙本申請書檢附DVD光碟片至本局，惟掃描檔格式應符合本局規定。

 2件以上之後申請案
僅須檢送證明文件正本1份於後申請案的其中之⼀，其他後申請案得以證明文件全

份影本代之，註明正本存於何案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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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之實務判斷標準

專利法第29條第2項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
（詳細內容可參照專利審查基準第1-7-4頁）

• 外國或WTO會員專利專責機關署名核發之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
• 於確認申請案已符合該國取得申請日之要件後，於所核發之證明文件上載明核發
日期、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並將申請日揭露之技術內容（即發明說明書
與圖式）併入

• 外觀所具通常形式：
 專利專責機關官方認證資訊頁（含官方署名、章戳、標記或其他識別圖樣）
 取得申請日之專利申請文件（含說明書、圖式及基本資料），併同緘封成冊
 載明核發日期、專利申請日及申請案號

非屬優先權證明文件：
 申請案執據、電子收據、受理通知、專利證書、核准證明文件、專利
公報或全卷影印證明等。

 法院或其他機關公證或認證之優先權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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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申請收據非優先權證明文件

司法觀點：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處分維持(108年度判字第516號)

理 由

1. 「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應係指經受理優先權基礎案國家專利主管機關出具證

明，其內容須證明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日(用以佐證申請人係於第1次申請專利之

日後12個月內向我國申請專利)、申請案號(用以核對申請人聲明之第1次申請之申

請案號數)，並應附具經主管機關證明與優先權基礎案申請文件(包含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原件相符之申請文件謄本1份(用以證明優先權基礎案與在我國

之後申請案為相同發明)。

2. 單純之收據或通知無法取代「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

事實說明：
申請人申請專利同時主張2項優先權，並檢附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之收據及基礎案說明書影本作為證明

文件，經處分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爭 點：
申請人認為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之收據包括申請號、申請日、確認號碼、建議分類及可能審查該案之技

術單位號碼，該收據顯示申請案已正式指定之特定申請號與確認號碼，故收據應可認已符合美國法取得申請日

之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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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全卷影本證明非優先權證明文件

司法觀點：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處分維持（111年度上字第492號）

事實說明：
申請人主張美國案為優先權基礎案，於檢送優先權法定期間內，僅檢送美國專利商標局核發之全卷影本證明
（FILE WRAPPER），經處分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爭 點：
申請人認為專利法並未對優先權做形式上規定；其檢附之文件載有基礎案申請日、說明書及圖式以及官方認證

頁，足可作為優先權證明文件；智慧局並未給予指定期間請申請人補送正本、智慧局未依平等原則保護外國申

請人權益。

理 由

1. 我國專利法第28、29條既係參照上開巴黎公約之規定而訂定，則所稱「證明受理之申請文

件」自須經受理優先權基礎案國家之專利主管機關出具證明，而非單純之全卷影本證明

（FILE WRAPPER）所得取代。智慧局專利審查基準關於優先權證明文件等規定合於專利法

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2. 申請人所檢附之全卷影本證明並非優先權證明文件影本，智慧局無須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6

條第2項規定請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補送正本。

3. 全卷影本證明上所載之「FILING DATE」字樣，僅為該申請案之送件日期，與「專利申請

日」並非相同概念。

4. 我國為WTO會員，專利法第28、29條參考巴黎公約及TRIPS規定，⾃係平等保護美國國⺠於

我國申請專利、主張優先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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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全卷影本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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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註冊證明

歐洲智慧財產局（EM）設計案

26

優先權證明文件 優先權影像檔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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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註冊證明

香港

28

優先權證明文件 註冊證明

印度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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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註冊證明

新加坡設計案

30

優先權證明文件 註冊證明

英國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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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公告通知

法國設計案

32

優先權證明文件 證書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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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申請案資料

巴⻄

34

優先權證明文件 卷內資料下載檔

專利合作條約（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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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證明文件 收據

PCT海牙協定設計案

36

優先權證明文件 註冊案件影本

荷、比、盧智慧財產局設計案



申請回復原狀認定與爭訟案例

專利法第17條第2項、第3項

申請人因天災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法定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三十日
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回復原狀。但遲誤法定期間已逾⼀

年者，不得申請回復原狀。

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行為。

專利法第17條第4項規定不得申請回復原狀之事項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如回復主張國際優先權、遲誤繳納證書費及專利年費之補繳期
間者，可於法定期間內申請回復權利，但遲誤該申請回復權利之法定期間不得申
請回復原狀。

專利審查基準1-16-3

申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面敘明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日期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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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誤法定期間之回復原狀相關法規



常見遲誤法定期間態樣

 申請專利超出主張優先權之

法定期限（發明、新型於優

先權受理國第⼀次申請專利

之日後12個月內，設計6個

月內）

 發明、新型申請分割超出法

定期間（核准審定書或處分

書送達後3個月內）

 發明申請實體審查（申請日3

年內）

 申請再審查（核駁處分送達

後2個月內）

 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之

法定期間（發明、新型最早

優先權之日後16個月內，設

計10個月內）

 發明案遲誤檢送生物材料之

法定期間（申請日後4個月

內，有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

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

遲誤申請法定期間 遲誤檢送文件法定期間

39

申請回復原狀要件

40

天災或依客觀之標準，
凡以通常之注意，而不
能預見或不可避免等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於原因消滅後30日內
檢附相關證明並補行法
定期間內應為之行為申
請回復原狀



車禍、電腦故障、個人疾病、公司自主健康管理、輪班

、個別員工隔離等個人因素或日常生活可得預見之情事

均非屬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所稱「不可歸責於己」並非等同於「意外」!

也並非等同於非故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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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回復原狀檢附之證明文件

 由申請人所在地之中央或地方政
府核發之居家禁令、在家上班等
強制規定

 依據當地法規所為之停止營業等
強制命令

 所在地已封城、禁止出入或交
通、郵務中斷之相關證明

 中央或地方政府核發之緊急命令
 因天災如地震、暴風雪等自然災
害致遲誤法定期間相關證明

 國外專利專責機關核發遲誤證明

 國外專利專責機關之公文、電子
郵件內容，證明確實遲誤法定期
間為專利專責機關所致

 檢附因疫情、暴動、郵政罷工、
國際航運停班或延遲等不可抗力
因素致無法檢送文件之相關證明

 其他非可歸責於申請人，足以證
明者，如國外專利專責機關寄送
文件內容有誤或送達有誤等

遲誤檢送文件法定期間遲誤申請法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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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回復原狀不予同意之情形

 申請人聲明因疫情影響遲誤法定期間，但該國早已解除管制，或僅有媒體報導，

並無其他證明可證有因疫情而延遲之情事

 聲明專利專責機關延遲核發證明文件，但無相關證明有延遲核發之情事

 聲明專利專責機關或郵政機關寄送優先權證明文件延遲，但無證明文件可證郵

寄延遲

 國外機關（購）核發證明文件予申請人⽤時較他案⻑，但無證明文件可證該機

關（購）延遲核發證明文件

 聲明國外專利專責機關因保密審查或是核發收據延遲致遲誤向我國申請專利案

件或申請國外優先權證明文件受影響而遲誤法定期間，但無相關證明其有延遲

之情事

 因申請人、代理人或郵件接收人員失誤或收件地址有誤，遲收相關文件，致遲

誤法定期間

 因代理人、申請人或所屬員工受傷、生病、離職、自主健康管理或工作上產生

錯誤等個人因素遲誤法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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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遲誤發明分割申請法定期間

司法觀點：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裁定原處分維持(111年度上字第76號裁定)

理 由

1. 申請人稱韓國疫情嚴重，惟該防疫措施並無禁止外出或居家隔離等強制

禁令，交通、通訊、郵務、公務機關亦無停止運作，無法證明有因疫情

嚴重影響無法提出系爭申請案之情事。

2. 申請人可於法定期間提出他案，如疫情嚴重，理應同時受到影響，分割

申請僅須提出意思表示，技術文件皆可後補，既能補送他案文件，唯獨

主張本案無法提出意思表示，實難謂正當。

事實說明：
申請人遲誤發明分割申請法定期間，主張因新冠肺炎遲誤法定期間，申請回復原狀，然申請時韓國雖有疫情，

但無交通、通訊中斷或禁止上班、外出之禁令，且申請人尚能於他案送件，尚未達無法或延遲送件之情事，處

分回復原狀不予受理。

爭 點：
申請人他案與本案為不同事務所辦理，不能據此認定申請人未受疫情影響；本案因疫情影響導致申請人與代理

人溝通有斷層致遲誤分割申請之法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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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代理人過失遲誤法定期間

訴願機關觀點：本案經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現改為經濟部經濟法制司）決定原處分維持
(經訴字第11106306260號)

理 由

1. 所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則係指依客觀之標準，凡以通常之注意，而不能預見或不可

避免之事由始屬之，若僅屬主觀上之事由，則不得據以申請回復原狀。

2. 申請人專利補正文件申請書記載「美國代理人之助理在請求認證副本時選擇了『專利』而不

是『提交的專利申請』」，可知代理人在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上係申請優先權案經核准後之

專利證明，而非「提交的專利申請」，此應屬代理人在申請流程作業操作上之問題，客觀上

並非難以預見，遲誤檢附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法定期間，實係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代理人之問題

所致，難謂無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申請回復原狀自應不予受理。

事實說明：
申請人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法定期間，雖聲明因新冠肺炎美國專利商標局延遲寄送優先權證明文件，經查

該案遲誤法定期間實因專利代理人申請優先權證明文件時誤申請該專利案之專利證明，為專利代理人之過失，

客觀上並非難以預見，難謂不可歸責於訴願人，申請回復原狀不予受理。

爭 點：
美國專利商標局寄送優先權證明文件延誤，致申請人較晚取得文件，無法發現訂購文件錯誤；如無疫情影響將

有機會發現錯誤並提交正確文件，申請人發現過失後已積極糾正。

委任書範本暨填寫須知



專利委任書範本訂定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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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實務常見問題 提供參考範本

• 文字、語意或用詞不明確

• 代理人授權範圍認定爭議

• 提供專利委任書參考範本

• 降低文件重製及寄送成本

• 增進行政作業效率

日本專利

委任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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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專利

委任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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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專利

委任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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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專利局

委任書範本

51

美國專利

委任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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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商標

委任書範本

專利相關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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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條 第1項、第2項及第3項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理之權限及送達處所。

有關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委任代理人辦理者，其代理人不得逾3
人（如有委任複代理人，亦計算在內）。

代理人有2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申請人。

第10條

代理⼈就受委任之權限內有為⼀切⾏為之權。但選任或解任代理人
（包括複代理人）、撤回專利申請案、撤回分割案、撤回改請案、
撤回再審查申請、撤回更正申請、撤回舉發案或拋棄專利權，非受
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專利法施行細則



委任書填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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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書應使用中文 應以原本或正本為之

特別委任其他代理人 各代理人皆應檢附委任書

如為外文者，應檢送中文譯本，代理
人之代理權限，以原文委任書為準，
委任書之中譯本，無須簽章。

若未檢送原本或正本而以影本代替者，
應由當事人釋明與原本或正本相同。

特別委任其他代理⼈辦理⼀次性專利
申請事項者，因於該申請事項處理終
結即結束委任關係，不須與原已委任
之代理人合併計算，但該特別委任之
代理人亦不得逾3人。

如原委任代理人2人以上者，因故僅
檢附其⼀代理⼈之委任書，經通知限

期補正其餘代理人之委任書，屆期未
補正者，該申請案視為未委任其餘代
理人並將續行該申請案之審查程序。

先點選專利網主題頁籤

如何下載委任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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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點選申請表格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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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專利委任書範本暨填寫須知



59

60

專利委任書範本

項目內容

 表格形式呈現

 核取方塊勾選

 下拉式項目選單

範本特點

1、專利案件資訊

3、委任人資訊

5、簽署日期

2、授權辦理事項

4、受任人資訊



專利案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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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位係用以記載委任人授權受任人辦理之專利案件資訊

授權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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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位係用以確認委任人授權受任人辦理專利案件事項之範圍



委任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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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位係用以記載專利案件申請人之基本資料

受任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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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位係用以記載專利案件代理人之基本資料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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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位係用以記載委任人簽署委任書之日期

專利文字客服「小智」介紹



先點選專利網主題頁籤

如何開啟智能客服小智

67

再點選進入專利主題網

68



文字客服「小智」上線當班

112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5日上線日上線日上線日上線，，，，24小時全天候小時全天候小時全天候小時全天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

小智建立基礎

70

 申請專利常見問答快問
快答

 客服問題分流

 持續擴充服務範圍及內
容

 各界使用及回饋意見

實體客服經驗實體客服經驗實體客服經驗實體客服經驗 專利專利專利專利FAQ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



文字客服畫面說明

71

雙軌使用方式：

文字提問文字提問文字提問文字提問或點選問題點選問題點選問題點選問題

文字提問處

點選已分類

提供之問題

文字客服畫面說明

小智使用範例

「如何申請專利」包括內容廣泛，
小智提供可能之問答供使用人參考

提問如何
申請專利

輸入「如何申請專利」

輸入文字過程小智會提供
參考之提問詞語



小智使用範例

持續提問「國際優先權如何主張」

問題明

確小智

直接提

供精準

之參考
答案

感謝 聆 聽

hotline@tipo.gov.tw

本局總機（02）2738－0007、電子申請暨專利客服電話：(02)8176-9009

Facebook 搜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專利委任書範本暨填寫須知：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999-927292-94401-101.html

專利申請案國際優先權證明文件資料庫：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997-101.html


